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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处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秀强股份”）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知悉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关于对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

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公开谴责处分的决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当事人：  

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住所：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江山大道 28

号；  

卢秀强，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高迎，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一、有关违规事实  

经查明，秀强股份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秀强股份前期在本所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以下简称“互动易”）多次回复

投资者关于特斯拉业务相关问题。2020 年 2 月 4 日至 2020 年 2 月 20 日，秀强

股份股价累计 12 个交易日涨停，期间三次达到创业板股价异动标准。2 月 14 日，

秀强股份披露《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以下简称《关注函回

复公告》）。上述互动易平台回复及《关注函回复公告》披露的相关信息存在不准

确、不完整情形。  

（一）关于特斯拉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用玻璃业务的信息披露不准确、不完整  

秀强股份在《关注函回复公告》中披露，秀强股份将生产的充电桩用玻璃产

品供应给特斯拉指定厂家，由该厂家做成合格成品后供应给美国特斯拉，“公司



为美国特斯拉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用玻璃产品的国内唯一供应商”（以下简称“国

内唯一供应商”）；2019 年秀强股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用玻璃营业收入为 101.22

万元，占上市公司营业收入的 0.09%，“目前订单量约一万片每月”。但 2020 年 2

月 18 日晚间，秀强股份披露《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以下

简称《问询函回复公告》），称上市公司不属于特斯拉一级供应商，秀强股份是“国

内唯一供应商”的依据为“根据公司与客户的沟通，应用玻璃材质的充电桩产品

为客户产品创新，还未在终端产品中大规模启用，客户在国内尚未开发其他供应

商”；且玻璃材质的充电桩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其他新能源汽车厂商尚未推出

同类产品，若新产品的市场接受度、市场推广进度未达预期，可能会造成新产品

出货量不达预期，对其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预计充电桩玻璃业务占秀强股份

2020 年全年营收的 1%-2%，不会对秀强股份 2020 年业绩造成重大影响。 

秀强股份在《关注函回复公告》中未准确披露与特斯拉业务关系，未披露秀

强股份为特斯拉“国内唯一供应商”的信息来源及依据，未取得相关方证明材料，

未完整披露玻璃材质的充电桩产品应用情况，未充分说明充电桩用玻璃产品业务

对秀强股份 2020 年业绩的影响，未充分提示充电桩用玻璃产品业务相关风险。  

（二）关于特斯拉太阳能屋顶业务信息披露不准确、不完整  

秀强股份在互动易上多次表示正按特斯拉要求提供光伏屋顶玻璃样品，送样

数据经客户确认合格，上市公司已就光伏屋顶玻璃产品向特斯拉报价。同时，秀

强股份在《关注函回复公告》中称已经完成特斯拉太阳能屋顶项目初步样品确认，

尚未取得批量订单，上市公司正在建设太阳能屋顶玻璃一期生产线，生产线将于 

2020 年 5 月建设完成，预计产能为每周 100 个太阳能屋顶。但根据《问询函回

复公告》，秀强股份尚未取得太阳能屋顶产品的工程认证，预计 6 月份可以认证

结束并接到客户批量订单，后续能否接到特斯拉太阳能屋顶订单尚存在不确定性。

目前太阳能屋顶生产线仍在建设中，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产品生产线所采购设备

的生产厂家仍未复工生产，可能会导致产品生产线建设周期延期。预计 2020 年

全年太阳能屋顶玻璃产品实现销售收入仅占秀强股份全年销售收入的 1%-3%，

不会对 2020 年业绩造成重大影响。 

此外，秀强股份在《关注函回复公告》中披露“目前特斯拉正在美国加紧安



装太阳能屋顶，而且该业务将很快进军中国和欧洲市场，太阳能屋顶玻璃的市场

需求将大幅增长”。秀强股份未披露上述表述的消息来源，上述判断没有官方公

开信息可以印证。 

秀强股份在互动易及《关注函回复公告》中未准确、完整披露太阳能屋顶项

目进度，未说明太阳能屋顶业务对秀强股份业绩的影响，未充分提示业务相关风

险。 

二、纪律处分决定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依据本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

修订）》的第 16.2 条、第 16.3 条、第 16.4 条和《创业板上市公司公开谴责标准》

第十五条的规定，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过，本所作出如下处分决定：  

（一）对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二）对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卢秀强、董事会秘

书高迎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卢秀强、高迎如对本所作出的纪律处分决

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纪律处分决定书之日起的十五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复核。

复核申请应当统一由秀强股份通过本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提交，或者通过邮寄或

者现场递交方式提交给本所指定联系人（曹女士，电话:0755-8866 8399）。  

对于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上述违规行为及本所给

予的处分，本所将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并向社会公开。 

三、对违规事项的整改说明 

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特就此事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以此为戒，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着对公司、股东特

别是中小投资者负责的态度，认真做好公司经营管理工作，切实履行忠实义务及

勤勉义务，确保公司合规运作，提升信息披露水平。 

公司将督促相关人员加强对《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学习，强化风险责任意识，提高规范运作水平及

信息披露质量。 

四、纪律处分决定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决定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8日 

 


